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彈性學習時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自主學習計畫書        編碼：＿(學生不需填寫)＿
	學生姓名
	
	班級╱座號
	

	組員班級姓名(無則免填)
	

	自主學習
主題類別
	
	˙是否曾進行相同主題：□是□否
˙過往執行紀錄：
□高一上□高一下
□高二上□高二下□高三上

	
	□線上課程□專書閱讀□科學實作□專題探究
□藝文創作□技能演練□延伸與預修
□服務學習□證照檢定□自訂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	

	預計
實施地點
	□圖書館□烹飪教室□活動
□重訓室□其他：_____
	設備需求
(無則免填)
	



	協助專家
(無則免填,
不限老師)
	

	[bookmark: _Hlk144722104]申請動機
(你為何想申請自主學習計畫)
	

	學習起點
(在此主題，你已經具備了什麼知識技能)
	

	學習目標
（請質性敘述想學到什麼能力）
	

	內容說明
(請更仔細的說明你將如何學習到這個能力)
	

	週
	每周自主學習主題
	每周自主學習進度(你具體會做哪些事情)

	1
	自主學習說明會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	

	13
	
	

	14
	
	

	15
	準備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簡報發表或表演

	16
	準備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簡報發表或表演

	17
	有意願申請下學期自主學習計畫書的學生，進行計畫書修改。沒有提交計畫書需求的同學，進行學習歷程檔案之自主學習計畫上傳事宜

	18
	上傳學習歷程檔案之自主學習計畫書
（應上傳自主學習計畫書，以及自主學習歷程心得成果）

	預期成果
(請列出預計要完成什麼事，建議可與「學習起點」做量化比較)
	



	自主學習計劃書
	成果發表形式

	□同意提供自己的自主學習計劃書給其他同學參考
□不同意提供自己的自主學習計劃給其他同學參考
	□簡報口頭發表 □動態表演發表

	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通過
(格式審核)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通過
	家長簽名：

	審查小組： (學生不需填寫此欄)     計畫審核：□通過□修正後通過□修正後再審□不通過



附件一：小組分工表
	
	組員班級姓名
	學習任務之分工內容概述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

附件二：學習資源清單
請詳細列出於自主學習期間預計參考之 YouTube 頻道、專業書籍、學術網站、線上課程或行動應用程式（APP），以作為學習進度之輔助依據並確保計畫之遂行。

附件三：實作參考資料
若涉及技術操作或藝能練習，建議檢附相關樂譜、食譜、訓練菜單或操作手冊等證明文件，以強化自主學習計畫之具體性與可行性。

附件四：其他補充附件
學生可視個別計畫需求，自行增減相關附件，以利審查委員完整評估計畫之深度與廣度




📌 自主學習計畫書實施與審查規範
	第一條：實施時間與期程
1. 時間架構：每週一節（50 分鐘）。高一、高三安排於週二第 4 節；高二安排於週二第 5 節。
2. 規劃期程：計畫應以「18 週」為範圍進行規劃。扣除段考、畢業旅行等活動後，一學期實際可執行週次約為13週。

第二條：計畫撰寫與定題準則
1. 定題原則：提倡「小題大作」，目標須具體可行，切勿過於遠大，避免因執行困難產生挫折感。
2. 學習起點與目標：
· 須具體盤點「學習起點」（現有能力，如：日語從零開始或已有基礎）。
· 須提出質性的「學習目標」（想學到的能力），並對應具體的「預期成果」（預計完成事項，需能與學習起點做量化對比）。
3. 進度規劃：每週進度須明確包含「每週主題」與「具體進度」細節（例如：不可只寫有氧訓練，須寫明「開合跳 30 下* 3 組」）。
4. 深化內容證明（舊題延續者適用）：若本次計畫為過往主題之延續，須敘明「是否做過相同主題」及「過往執行紀錄」，並針對以下任一指標進行增量說明，否則不予通過：
· 理論與技術深化（採用新技術或新理論）。
· 規模與範疇擴大（增加樣本數或實踐範圍）。
· 既有問題解決（解決前案遺留的問題）。

第三條：審查不予通過之限制條款（重要）
1. 課程功能重疊：不受理與「社團活動」或「彈性國英數」等高度重疊且於課內即可完成之計畫內容。若相關，須提出「縱向深化」或「跨域結合」之進階目標（例如：籃球社須改為戰術板研究；英文科須改為繪本翻譯實作），以證明自學價值。
2. 純娛樂與非自學：
(1) 電玩：嚴禁「純打電動」，須結合深度學習（如電競研究小論文）。
(2) 體育：嚴禁「純打球健身」，須符合自學探究精神（如戰術分析、技術突破紀錄）。
3. 安全性風險：申請使用具風險場地（如重訓室）者，若計畫或附件中未詳列「安全確保說明」與「風險評估」，直接裁定不予通過。
4. 計畫書內容完整度要求：凡計畫書內之各項欄位（含每週進度、學習目標、附件等）填寫不全、內容過於簡略，或出現空白未填寫之處，將被視為計畫不詳盡，審查結果將逕予「不通過」。請同學務必詳實撰寫，以展現自主學習之規畫品質與執行決心。
5. 過往自主學習紀錄：凡學生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將停止下一學期申請計畫之資格。
(1) 出席情形：自主學習時間出席次數未滿該學期總次數 2/3，依規定辦理請假者除外。
(2) 執行成效：計畫進度嚴重滯後，表現蓄意消極，或未依原計畫內容施行，經指導老師多次勸導後仍未見改善，致使未能實踐自主學習計畫目標者。
(3) 成果發表義務：每位學生皆須參與學期末成果發表會，並上台發表個人自主學習內容。若因故無法出席發表會，應依下列規定完成補救措施，否則視同未完成發表：

˙預知假別（如公假、事假）： 須於成果發表會前，先行繳交成果發表影片，供發表當日現場播放。
˙突發假別（如病假）： 須於事後補交成果發表影片，並由學校安排於休業式進行播放。
(4) 其他：經自主學習工作會議認定，有足以嚴重影響學習秩序、違反校規或造成資源浪費之行為。

第四條：小組合作規範
1. 人數限制：組員可跨班但限「同年級」，無特殊原因最多限 3 人（若有特殊原因，如 Cover 四人韓團舞蹈，須於計畫中敘明以求破例）。
2. 分工與必要性：須於計畫中說明「多人合作的必要性」，並於附件一附上明確的「小組分工表」，否則不予通過。
3. 個別差異化：同組成員因「學習起點」與「任務角色」不同（如繪畫老手與新手、中鋒與後衛），各自的「學習內容與進度」必須有所差異，嚴禁組員間的計畫書完全雷同。
4. 獨立繳交：多人執行同一計畫，仍須在內容註記組員名字後，「分開列印並獨立繳交」個人計畫書。

第五條：場地使用與設備資源
1. 場地錄取順位：遇有人數限制之場地（如烹飪教室）申請人數超出限制時，將依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與可行性進行評比；如計畫書評比相當，則以組內「首次申請人數」比例較高者優先錄取。
2. 設備與耗材：校方僅提供「既有設備」借用（如 iPad、譜架、球類、鍋具等），不提供任何消耗品（如畫紙、食材、學測題本），耗材請學生一律自備。

第六條：附件規範 計畫書不限頁數，強烈建議學生自行增加附件以提升具體性與通過率：
· 附件一（必備）：小組分工表（含組員姓名、班級、分工內容概述）。
· 附件二（建議）：輔助學習資源列表（如預計參考的 YouTube 頻道、書籍、網站、APP 等）。
· 附件三（建議）：操作練習之參考實體資料（如樂譜、食譜等）。
· 附件四：其他有利審查之補充資料，或場地使用安全確保說明等。

第七條：格式、簽名與繳交程序
1. 格式與簽署：計畫書須以電子檔編輯，排版完成後列印實體紙本。務必經「導師」與「家長」親筆簽名，未完整簽名者喪失審查資格。
2. 班級統一收件：為避免單張繳交導致文件遺失並提升行政效率，採編組僅受理「以班級為單位」統一收件。請同學依據班級規定時間先行繳交至導師處彙整，不接受個人個別繳交至圖書館。
3. 逾期不受理：請各班負責同學與申請人務必注意收件截止時間。自主學習計畫具時效性，逾期繳交者一律不予受理。
4. 備份責任：紙本繳交後由校方留存，不再發回且不辦理補發。學生須自行妥善備份電子檔，以利後續修正或實作時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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